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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上午９：３０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１０号中国有色大厦六层６１９会议室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２７次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董事韩又鸿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特委
托董事程小正先生代其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３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是否具备配股发行的条件进行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各方面条件
均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配股的资格和条件，为此，制定配股发行方案如下：

１、本次配股类型及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股。

２、本次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以公司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总股本６３８，８８０，０００．００股为基数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１３，０４９，

７３９．００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４２５，８３０，２６１．００股），按每１０股配２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本次配股可
配售股份总计１２７，７７６，０００．００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认配４２，６０９，９４７．８０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可认配８５，１６６，０５２．２０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配其应认配的股份， 即４２，６０３，

４１２．４０股。

３、本次配股定价方式和配股价格
（１）定价依据
①配股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

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和公司的发展前景；

③参照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及市盈率情况；

④遵循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原则。

（２）配股价格
在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依据本次配股确定的定价原则，采用市价折扣法确

定配股价格。

４、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为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５、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
本次配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６个月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６、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８亿元，按轻重缓急顺序，拟全部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
元）

１

大型固液两相介质输送核心设
备—隔膜泵产业化项目 ３６

，

０９６．２０ ２３

，

６９６．２０

２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５６

，

３０３．８０ ５６

，

３０３．８０

合计
９２

，

４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以上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７、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本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３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 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本次配股的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１、投资２３，６９６．２０万元用于大型固液两相介质输送核心设备—隔膜泵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有色（沈阳）泵业有限公司，项目建成并达产后，该公司

将形成年产隔膜泵１００台的生产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将全部用
于本项目的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为土地购置、新建生产厂房、新增主要工艺生产设备、新建办公楼
及新建公用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为３６，０９６．２０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３４，３７５．２０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为１，７２１．００万元。

（１）项目背景
①战略意义重大。 作为新型节能环保输送技术，长距离管道输送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固液两相介

质管道输送系统。 固液两相介质管道输送系统是以液体作为载体，通过长距离的管道输送颗粒状物料
固液两相流的运输系统，其核心设备是由高压、大流量和高运转率的大型隔膜泵所组成的输送主泵组。

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由于长距离管道输送具有建设成本低、地形适应性强、维护相对简便，以及对环
境和生态影响较小等技术经济优势，其开发利用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因此，大型隔膜泵的产业化
对长距离管道输送技术的发展，进而对缓解我国交通压力、解决铁路运力不足及实现运输业的多元化
等问题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②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２００８年，国内石油表观
消费量达３．９０亿吨，同比增长６．５０％；石油净进口１．９９亿吨，同比增长１２．５０％；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进一步
上升，达到５１．３０％。 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言，我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全国累计探明煤炭保有
储量超过１，０００亿吨。因此，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已成为我国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近年来，我
国煤化工产业在能源、化工领域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煤制油、煤制甲醇和以煤炭为原料的氮肥等煤
化工产品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国产化技术装备作支撑，从而为国内大型隔膜泵生产企业提供了重要
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２）竞争优势
大型隔膜泵是泵行业中技术难度最大、产品附加值最高的泵类产品之一，长期以来，其核心技术一

直被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所拥有。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本公司在大型隔膜泵国产化方面进
行了艰辛的探索，在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先后成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双缸双作用和三缸单作用系列隔膜泵产品，基本解决了高压、大流量及
腐蚀性料浆的泵送问题，实现了料浆管道输送应用的突破，结束了我国大型隔膜泵长期依赖进口的历
史。 近年来，随着技术工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本公司大型隔膜泵的性能得到了较快的提升，具
备了在很多应用领域替代相关进口设备的能力。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为国内大型隔膜泵应用行业降低
工程投资、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３）项目意义
项目达产后，正常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３２，４２０万元（不含税），实现利润总额６，２４９万元，税后内部

投资收益率为１７．００％，税后投资回收期为６．２年（含建设期）。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将中国有色（沈
阳）泵业有限公司快速打造成为我国隔膜泵产品研制及工程成套基地，对企业自身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具有十分现实的经济意义。

２、投资５６，３０３．８０万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目前公司已签约并开始生效执行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各自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执行的情况，

并经仔细测算，未来一至两年，公司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共需补充营运资金４０，２３１．９４万元（合同总额
为１３４，１０６．４７万元）。

同时，目前公司的营运资金主要依赖于短期银行借款。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的短期借款（母公
司）余额为１２５，０００．００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１４，７５０．００万元。 除上述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需要
补充流动资金外，公司还需自有流动资金以部分替代短期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

（１）项目背景
①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实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从项目开发情况来看，近年来，公司所参与竞争项目的投资规模日趋庞大，业主面临巨大的资金压

力，完全依靠其自身融资能力已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因此，业主在项目发包和实际运作过程中，往
往需要承包商给予暂时性垫资等融资服务支持，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已成为国内企业承揽大型建设项
目所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要素。

从项目执行情况来看，自公司上市以来，所执行的主要项目都是买方信贷项目或卖方信贷项目，业
主自有资金有限，均要求公司参与解决项目的资金问题，使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明显增加。 目前，公司
已签约并开始生效执行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包括印度年产１０万吨铅冶炼厂项目、印度维丹塔铝业公司
年产１２５万吨电解铝厂项目部分变压器系统、印度维丹塔铝业公司年产１２５万吨电解铝厂项目电解槽槽
上项目、吉尔吉斯球磨机供货项目、吉尔吉斯铜金矿选厂项目、伊朗加佳姆电解铝厂多功能天车项目以
及伊朗加佳姆电解铝厂烟气净化项目，这７个项目的合同总额为１３４，１０６．４７万元；同时，保守估计，公司
未来一年内签约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合同额将达到１０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因此，未来一至两年需要补充大
量的营运资金。

②公司的短期借款数额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
公司自１９９７年上市以来，除了２００１年实施配股以外，一直未能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银行贷

款成为公司业务资金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主营业务的快速扩张，公司的短期借款数额及
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６６．２１％。

（２）竞争优势
公司上市十几年来，重视培植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资

源整合能力和大型有色工业项目的管理能力。通过不断开拓进取，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稳步增长。２００８

年，公司第７次入选美国《工程新闻记录》（ＥＮＲ）评选的“全球最大的２２５家国际工程承包商”，排名１３４

位，创历史新高；获得机电商会首批大型成套设备企业ＡＡＡ信用等级企业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ＡＡＡ信
用等级企业殊荣。

（３）项目意义
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公司坚持市场开发和项目执行齐头并进的战略举措，并注重项目储备的层

次性。 近年来，公司在保证重点项目哈萨克斯坦电解铝二期项目顺利执行的同时，成功进入了印度市
场，先后签订了印度ＨＺＬ铅项目总包合同、印度维丹塔电解铝项目变压器供货合同、部分槽上设备供货
合同。 同时，公司在其他工程项目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保证了公司在承包工程市场占有率的
持续提升。 因此，拟以本次募集资金的一部分用于补充正在执行项目的营运资金将进一步强化其带资
承包的能力，有利于巩固公司在国际工程承包的市场地位。

三、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公司前次配股资金已全部投入完毕，现将该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说
明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我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配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２０００］２１８号）核准，采用承销团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２，８８０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配售价１０．００元。 截止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日，共配售人民币普
通股２，８８０万股，募集资金２８，８０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８２１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２７，９７９万元，业经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岳总验字（２００１）号第Ａ００４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承诺使用计划及变更情况
１、配股说明书承诺投入金额及变更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配股说明书承诺投入项目
配股说明书

承诺投入金额

第一次
变更金

额

第二次
变更金

额

变更后
承诺投入金额

蒙古图木尔廷
－

敖包锌矿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６８．００ １１

，

５３２．００

伊朗阿巴德铜冶炼厂新增
项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２１．００ －８７７．３０ ２

，

１０１．７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４

，

３４５．３０ ４

，

３４５．３０

合计
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２１．００ ２７

，

９７９．００

（１）公司实施２０００年度配股方案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２７，９７９万元，较配股说明书计划募集资金总
额减少３，０２１万元，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度相应调整了承诺投入资金额度，将原
计划在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投入募集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改为投入募集资金２，９７９万元。 该项目实际投
入金额为２，１０１．７０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８７７．３０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３６次会议以及２００６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变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２） 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项目为我国政府以优惠贷款形式向蒙古国提供的一个经济援助项
目，是蒙古国使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最大的项目，该项目已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８日竣工投产。 由于该项目运
营计划发生部分调整，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１５，０００万元，实际投入 １１，５３２万元，剩余募集资金３，４６８万
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３６次会议以及２００６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变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

２、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承诺投入金额比较（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入项目 实际投入项目
变更后承诺

投入金
额

实际投入金额
完工
程度

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 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 １１，５３２．００ １１，５３２．００ １００％

伊朗阿巴德铜冶炼厂新增项
目

伊朗阿巴德铜冶炼厂新增项
目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 ２，１０１．７０ ２，１０１．７０ １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３４５．３０ ４，３４５．３０

合计 ２７，９７９．００ ２７，９７９．００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与变更后承诺投入情况一致。

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入进度情况（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名称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投入金额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累计
蒙古图木尔廷

－

敖包锌矿
１

，

２８８．９９ ６２４．７３ １

，

６７５．４７ ８３７．１４ ６

，

３０１．６７ ８０４．００ １１

，

５３２．００

伊朗阿巴德铜冶炼厂新增项
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
１２．５１ ８２．３６ ２

，

００６．８３ ２

，

１０１．７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４

，

３４５．３０ ４

，

３４５．３０

合计
１１

，

３０１．５０ ７０７．０９ ３

，

６８２．３０ ８３７．１４ ６

，

３０１．６７ ５

，

１４９．３０ ２７

，

９７９．００

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配股说明书承诺收益与实际收益比较（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配股说明书承诺收益 实际收益情况
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 ４，４７１．２０ ６，７７８．９６

伊朗阿巴德铜冶炼厂新增项目 ４，９８０．００ ４，９８０．１７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 ２，１６１．１０ ２５８．４０

合计 １１，６１２．３０ １２，０１７．５３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为国家重点海外投资项目，由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我公
司中标承建该项目的地面工程，由于该项目承包方式有所改变，且实际募集资金总额较原计划募集资
金总额减少３，０２１万元，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了承诺投入资金额度，将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由原
计划的６，０００万元变更为２，９７９万元，实际投入２，１０１．７０万元，正是由于资金投入的减少导致该项目收
益较配股说明书承诺收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实际实现利润２５８．４０万元。

（三）、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没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四、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的
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配股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的相关事宜，具体如
下：

１、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本次配股的具体方案；

２、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和实施
公司本次配股的具体方案，并全权负责决定和办理本次配股的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具体申购办法以及
本次配股完成后办理有关股份挂牌上市、工商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手续等事宜；

３、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在不改变项目投向的基础上，对上述各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的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

４、配股方案有效期内，若配股政策发生变化，授权公司董事会按新政策继续办理本次配股事宜；

５、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各项文件及合同；

６、授权董事会聘请有关中介机构；

７、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
体安排进行调整。

８、若控股股东不履行认配股份的承诺，或者配股代销期限届满，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
配售数量的７０％，授权董事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９、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配股有关的事宜。

１０、本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配股方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配股完成前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
议案》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后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六、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确定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国资委规定，国资委所属企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聘用期限不得超过五年，公司聘请的中磊
会计师事务所已满五年， 现改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５８万元，并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２００９年第３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０９年第３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股票简称：中色股份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５８ 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４６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色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２７次会议决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３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星期五）下午１４：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７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７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９年９

月１８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１０号中国有色大厦６层６１１会议室
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流通股股东可以采用现场投

票或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参加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会议出席对象
（１）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星期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因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审议《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配股类型及面值
（２）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３）配股定价方式和配股价格
（４）配股的配售对象
（５）配股的发行时间
（６）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７）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审议《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４、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的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５、审议《关于配股完成前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议案》

６、 审议 《关于改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确定
２００９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案》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１）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

凭证；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

（２）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

（３）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１０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１５０２室董秘办公室
传真：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２

邮编：１０００２９

２、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１０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一层
登记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７日（上午９：００—下午１５：００）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４２７２２８

３、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采取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取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投票的起止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投票代码：３６０７５８；投票简称：中色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１．００元代表议案一，１．０１元代表议案一
中子议案（１），２．００代表议案二；依次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
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０１

配股类型及面值
１．０１

议案
１．０２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１．０２

议案
１．０３

配股定价方式和价格
１．０３

议案
１．０４

配股的配售对象
１．０４

议案
１．０５

配股的发行时间
１．０５

议案
１．０６

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１．０６

议案
１．０７

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１．０７

议案二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的相关具体事宜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配股完成前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改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确定

２００９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的议
案》

６．００

注：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３）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 股代表同意，２ 股代表反对，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投票方法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７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９月１８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２、投票注意事项
（１）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拟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请自行安排膳食住宿

及交通费用。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２７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３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 � � �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起开始在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目前

包括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

６３０００１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和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３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３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本公
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
基金转换业务。

二、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
时除外）。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
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
机构的具体规定。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
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
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拟转出的基金
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４．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先进先出”的
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
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

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发起
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
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６．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３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基金转换，但某笔基金转
换导致其在一个销售机构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
时，该不足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部分将会被强制赎回。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转入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转入日开
始计算。 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
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
适用的赎回费率计算赎回费。

８．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基金份
额持有人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办理转
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

Ｔ＋２

日后（包
括该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９．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
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
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
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
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
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三、基金转换费用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补差二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
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转入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剩余部分舍去，舍去部
分所代表的资产归转入基金财产所有。

（

１

）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

转
出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

１＋

转
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转入净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２

）如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２．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
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
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
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

０

。

３．

转出基金赎回费的
２５％

计入转出基金资产。

４．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
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规定费率执行，对于通过本公
司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
本公司最新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四、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
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
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转出申请。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
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５．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６．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
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７．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
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０５２１

债券简称：

０５

国航债
２００５

年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由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２００５年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将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支付年度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
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债券名称：２００５年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债券简称：０５国航债
３．发行总额：人民币３０亿元
４．债券期限：１０年
５．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６．债券利率：票面利率４．５０％，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７．起息日：债券期限内每年的９月７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８．付息日：每年的９月７日（遇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９．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

在银行间市场上市交易
１０．证券代码：上海证券交易所１２０５２１，银行间市场０５８０２５

二、 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上海交易所上市部分的债权登记日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 截止该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

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三、 付息时间
１．集中付息：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起２０个工作日。

２．常年付息：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仍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四、 付息办法
（一） 本期债券未上市部分，即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由一级托管客户持有的

本期债券利息款，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按期划付至一级托管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 从二级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资金账户中，再由该营业
部向该投资者付息；

（三） 从一级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
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１．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如由他人代办，

应出示投资者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

２．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原托管凭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
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和税务
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投资者的托管凭证遗失或损毁，须按照原认购网点的具体规定办理挂失手续，并于集中付息
结束后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办理，不得由他人代办；

４．在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仍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５．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或合并，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
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五、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及本期债券发行公告、发行章程

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２００３］

６１２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
代缴，就地入库。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付
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
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２０％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六、有关当事人
１． 发行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Ａ区天柱路２８号楼蓝天大厦９层
法定代表人：孔栋
联系人： 冯燕玲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１４６２１１７

邮编：１０１３１２

２．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６号京城大厦
联系人：赵欣欣、聂磊、秦旭嘉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０４

３． 托管人：

（１）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李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７９７２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１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中国保险大厦３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０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上
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董事长么志义先生主持，股东单位代表席长龙先生、张梅红女士
与监事会主席周金柱先生担任计票人和监票人， 并由北京市高朋
律师事务所范超律师、曹亚芳律师见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 唐山三友碱业
（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投资有限公司、国富投资公司和挪威中央银
行。 四家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８５

，

９３７

，

０２５

股股份，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７４％

。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逐项表决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增加经营范围：生石灰、碱渣的生产、销售，（最终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准）。

以同意票
４８５

，

９３７

，

０２５

股，占到与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由于公司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 因此将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和

第一百九十一条修改为：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纯碱、食
品添加剂碳酸钠及系列产品、生石灰和碱渣的生产、销售；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维修、销售及相关
技术服务；普通货运。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和
／

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此条修改已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由
于股东大会通知时间与会议召开时间间隔不足

３０

日， 工商局未予
备案）

以同意票
４８５

，

９３７

，

０２５

股，占到与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指派范超、 曹亚芳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国家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３．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2

日


